
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2026年度辐射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项目采购文件

一、项目名称
南京市浦口生态环境局2026年度辐射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二、项目概况
1.工作内容：组织开展2026年度江北新区辐射事故应急演练，编制辐射事故应急演习脚本，模拟发生辐射事故后的应急响应处置，开展应急演习相关准备及实施工作，包括场景设计、现场拍摄等技术保障服务
[bookmark: _GoBack]2.采购费用：控制价为4万元。
3.服 务 期：2026年10月31日前完成（具体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三、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
组织开展2026年度江北新区辐射事故应急演练，编制辐射事故应急演习脚本，模拟发生辐射事故后的应急响应处置，开展应急演习相关准备及实施工作，包括场景设计、现场拍摄等技术保障服务
五、资格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有下述情况的供应商拒绝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供应商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的，不得参加本采购活动；
3.法律明确的其他不得参加政府采购的情况。
六、投标文件组成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原件盖章）。
3.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一年的会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4.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一年内至少一个月缴纳增值税或者企业所得税的凭据，以及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专用收据或者社会保险缴纳清单）（复印件）。
5.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或证明材料（格式自拟，原件盖章）。
[image: ]6.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自拟，原件盖章）。
7.报价单（格式自拟，原件盖章）
8.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文件。
七、投标时间及地点
各供应商需于2026年5月12日12：00前将正本壹份，副本贰份提交至南京江北新区天浦路28号1号楼506室，联系人：赵芬，联系电话：025-58880133。送达方式可采取派员送达、邮寄送达等。
八、中标原则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的办法确定中标单位。具体评分办法如下：
（1） 价格分（2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最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价格分满分20分；其他报价得分=（基准价/报价）×20分（结果保留2位小数）。
（2） 方案分（46分）
1. 本项目的整体认识、需求理解和总体目标（12分）。方案科学合理、针对性强、可执行性强的得9-12分；方案合理，基本满足项目需求的得5-8分；方案有漏洞，思路不清晰，无法满足项目需求的得1-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 本项目的对突发事件、跟采购人沟通（12分）。方案科学合理、针对性强、可执行性强的得9-12分；方案合理，基本满足项目需求的得5-8分；方案有漏洞，思路不清晰，无法满足项目需求的得1-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3. 本项目的工作进度和人员安排（12分）。工作进度安排合理、可行，人员组织保障到位，全部能够满足各阶段的检验要求的得9-12分；工作进度安排较为合理、可行，人员组织保障比较到位，较为满足各阶段的检验要求的得5-8分；工作进度安排基本合理、可行，人员组织保障基本到位，基本满足各阶段的检验要求的得1-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4. 本地化服务方案（10分）。本地化服务合理、可行的得9-10分；本地化服务基本合理、可行的得5-8分；本地化服务不太合理、可行性差的得1-4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注：成交后采购人有权现场考察供应商提供的资质、业绩、服务承诺等内容的情况及真实性；若发现成交供应商存在影响招标项目履行的将取消其成交资格。
（3） 企业实力（34分）
1. 业绩（20分）：供应商自2022年1月1日以来有辐射事故应急演练项目业绩的，每提供1个，得5分，最多得20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 人员（8分）：①供应商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具备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和核安全工程师的得4分；②供应商拟安排的项目实施人员具有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具备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和核安全工程师的，每有1个得2分，最多得4分。（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近3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并加盖公章）。
3. 体系认证（6分）供应商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书的得2分/个，满分6分。（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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